泉州师范学院第43届田径运动会“体育道德风尚奖”

评比办法
一、先进集体
	     项目
二级学院
	赛前宣传

（5%）
	入场式
（20%）

	场地卫生
（20%）
	出勤情况（15%）
	赛场风纪（15%）
	志愿服务
（15%）
	赛中宣传（10%）
	总分

	
	
	
	
	
	
	
	任务数

（篇）
	上交篇数

及得分
（7%）
	录用篇数

及得分
（3%）
	

	文传学院
	
	
	
	
	
	
	40
	
	
	

	陈守仁商学院
	
	
	
	
	
	
	40
	
	
	

	物信学院
	
	
	
	
	
	
	30
	
	
	

	数计学院
	
	
	
	
	
	
	40
	
	
	

	外语学院
	
	
	
	
	
	
	20
	
	
	

	资环学院
	
	
	
	
	
	
	20
	
	
	

	化工学院
	
	
	
	
	
	
	30
	
	
	

	海食学院
	
	
	
	
	
	
	20
	
	
	

	纺服学院
	
	
	
	
	
	
	20
	
	
	

	教科学院
	
	
	
	
	
	
	30
	
	
	

	音舞学院
	
	
	
	
	
	
	20
	
	
	

	美设学院
	
	
	
	
	
	
	20
	
	
	

	体育学院
	
	
	
	
	
	
	20
	
	
	

	南安学院
	
	
	
	
	
	
	20
	
	
	

	交航学院
	
	
	
	
	
	
	20
	
	
	

	光电工程系
	
	
	
	
	
	
	15
	
	
	


评分说明：

1．本届校运会拟评出体育道德风尚奖先进集体共8个。

2．评比实行百分制，“赛前宣传”得分占5%，“入场式”得分占20%，“场地卫生”得分占20%，“出勤情况”得分占15%，“赛场风纪”得分占15%，“志愿服务”得分占15%，“赛中宣传”得分占10%。总评成绩按照总分高低依次排列，前8名如有得分并列，一并计入；若并列单位总数大于8（如出现第8、9名并列的情况），由组委会投票决定。

3．“赛前宣传”包括：利用网页、新媒体平台等宣传阵地营造运动会氛围，赛前训练情况和运动精神的宣传等方面内容。此项由宣传部组织评定。
4.“入场式”包括：各学院入场式介绍、队员精神面貌、队列整齐有序表演、着装统一美观等方面内容,此项由宣传部组织评定。
5.“场地卫生”包括：大本营的卫生整洁、人员精神风貌等方面内容。此项由学工部组织评定。

6.“出勤情况”包括：开幕式、比赛期间的出勤情况等，采用学院自查和学校抽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评分。此项由学工部组织评定。

7.“赛场风纪”包括：运动员精神风貌、赛场秩序、遵守赛场规则等方面。此项由体育学院组织评定。

8.“志愿服务”包括：志愿服务项目、人数、质量、成效等方面。得分由校团委组织评定。体育学院得分取志愿服务项目前三名平均分。
9.“赛中宣传”包括：完成赛中宣传稿件任务数得分和稿件录用率得分两方面分数相加而成。宣传稿件任务数总分为7分，每个学院须按分配的任务数（详见表格）上交宣传稿件。足额完成任务数的可得7分，若没有足额完成，按上交任务数80%以上的得5分，50%-80%的得4分，30%-50%的得3分，30%以下的得0-2分；稿件录用率总分为3分，稿件录用率为录用稿件数/任务数,稿件录用率得分按录用率×3计算（如某学院任务数为50篇稿件,实际录用数为28篇,稿件录用率得分为28/50×3=1.68分；任务数为30篇，实际录用数为15篇，稿件录用率得分为15/30×3=1.5分,以此类推）。稿件要求为原创，若发现抄袭现象，取消该学院稿件录用率得分。稿件只能用中文，不接收外文稿件。此项由宣传部组织评定。
10.各学院入场式停留表演不得超过1分钟，严重超时（10秒以上）从总分中扣1分,此项由体育学院组织评定。

11.为了更好地体现公平公正公开，各二级学院可以派一名学生干部参与最后的统分、登分和评定工作。

12.各项目评分统计时间截止于校运会第二天下午3：00，并请相关负责单位在当天下午4:30前将成绩统计结果加盖公章后报送校党委宣传部（联系人：吴其宁，电话：22919517），电子版同时发至xcb@qztc.edu.cn。
二、先进个人
体育道德风尚奖先进个人由各单位自行组织评选，参与先进集体评选的每个二级学院10个名额，光电工程系8个名额，裁判组、校卫队、督导组各10个名额，宣传组12个名额。请于校运会第二天下午5：00前将评选结果加盖公章后报送校党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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